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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 用于行政 商业和运输业电子数据交换的应用级语法规则 语

法版本号 第 部分 批式电子数据交换专用的语法规则

系列标准在 用于行政 商业和运输业电子数据交换的应用级语法规则 语法版本号

的总标题下 目前包含下列 个部分

第 部分 公用的语法规则及语法服务目录

第 部分 批式电子数据交换专用的语法规则

第 部分 交互式电子数据交换专用的语法规则

第 部分 批式电子数据交换语法和服务报告报文 报文类型为

第 部分 批式电子数据交换安全规则 真实性 完整性和源抗抵赖性

第 部分 安全鉴别和确认报文 报文类型为

第 部分 批式电子数据交换安全规则 保密性

第 部分 电子数据交换中的相关数据

第 部分 密钥和证书管理报文 报文类型为

第 部分 交互式电子数据交换安全规则

将来还可能增加新的部分

系列标准对应于 第四版

虽然 替代了早期各版 但根据 的有关规定 用户仍可使用早期各

版 有鉴于此 我国于 年根据 的 版 版和 版制定的国家标准

亦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使用 因此 本系列标准的发布与实施 不替代

本标准为我国第一次制定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归口管理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胡涵景 程女范 刘碧松 魏宏 邓洁



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 是一个世界性的各国标准机构 国家成员团体 联盟 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一般通过 技术委员会完成 对某个已建立技术委员会的项目感兴趣的每个成员团体 有权向该技

术委员会表述意见 任何与 有联络关系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组织都可直接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与 国际电工委员会 在电工技术标准的所有领域密切合作

由技术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须经各成员团体投票表决 作为一项国际标准发布要求至

少 的成员团体投票赞成

本标准由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贸易部起草 由 行政 商业和工业中的

单证和数据元技术委员会 通过 快速表决程序 正式表决通过

本标准与 一起替代 早期各版

鉴于本标准替代了早期各版 并在交换头 段的必备型数据元 语法版本号 中用 来

标识本版本 因此 继续使用早期发布的各版语法规则的交换应使用下列语法版本号以便彼此区别

语法版本号

年修订并重印版 语法版本号

年修订并重印版 及其 年第 号修订单 语法版本号

在 用于行政 商业和运输业电子数据交换的应用级语法规则 语法版本号 的总标题

下由下列部分组成

公用的语法规则及语法服务目录

批式电子数据交换专用的语法规则

交互式电子数据交换专用的语法规则

批式电子数据交换语法和服务报告报文 报文类型为

批式电子数据交换安全规则 真实性 完整性和源抗抵赖性

安全鉴别和确认报文 报文类型为

批式电子数据交换安全规则 保密性

电子数据交换中的相关数据

密钥和证书管理报文 报文类型为

交互式电子数据交换安全规则

将来还有可能增加新的部分


